
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

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

司或公司）2024 年度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

大信审字[2025] 2-00760 号）。本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

述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

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：

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《立案告知书》，因涉嫌信息披露

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

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截至 2024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尚未收到

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

计意见。

二、消除 2024 年度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具体措

施：

2025 年 12 月，人福医药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

局（以下简称“湖北证监局”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5〕10 号），因未及时

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年度报告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、当代科技隐瞒关联关系致

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等，湖北证监局对人福医药及原控股股东、原实际控制人和部

分时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给予行政处罚。具体情况详见人福医药于 2025 年

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人福医药集团股

份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<行政处罚决定书>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133）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所涉及违法事项系 2022 年及以

前发生，现已全部整改完毕，不会对人福医药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。特别是

2025 年 7 月重组完成以来，人福医药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，提高公

司治理水平，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，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

学习理解和正确运用，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

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。

综上所述，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述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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